
 

2016 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建材、暖通展览会” 
(China-Kaz Build 2016) 

参展邀请函 

展会日期：2016 年 9 月 5-8 日 

展会地点：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展馆名称：阿塔肯特展览中心 

展览周期：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国，近年来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致力于与我国开展多形式的经

贸合作。与此同时，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也正在推动着中哈两国经济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哈萨克斯

坦建材市场的发展需求与中国建材产品质优价廉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我国建材产品成为了正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的哈国建材市场的首选。哈国也十分欢迎并且鼓励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 

随着中哈关系的持续改善和加强、国家支持力度的增大、当地建材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 2017 年世博

会申办成功后，哈国政府将大幅度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建材市场将面临更

多的发展机遇。 

哈萨克斯坦国际建材展览会由世界第二大展览公司 ITE 集团主办，是哈萨克斯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综合

建材展。该展得到哈萨克斯坦工业建筑贸易部、哈萨克斯坦建筑协会及阿拉木图市政厅的大力支持。2015

年秋季展共有来自 32 个国家的 569 余家展商参展，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和买家 10994 人次，

展出面积约 20000 多平米。中国企业从 2006 年首次亮相 KazBuild，多家企业已连年参展，86%的参展商

对 KazBuild 效果表示满意。 

中展集团作为中国贸促会的直属单位，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强

中国与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推动我国参展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产能输出，巩固和拓

展我国在境外建材市场的发展，中展集团拟在阿拉木图举办首届中国 “哈萨克斯坦建材暖通产品展览会”

（China-Kaz Build），为了保证展商的参展效果，中展集团与 ITE 集团携手合作，将该展与哈萨克斯坦国

际建材展览会（KAZBUILD）同期同馆举办，诚邀业内企业参展。 

 

展会概况 

市场概况 



 

 

 

 

 

 

 

 

 

 

 

 

 

 

 

 

 

9C 馆展品范围： 

 综合建材：建筑材料及设备；门、窗及技术；陶瓷石材；

五金工具、紧固件； 

 室内装饰及石材：涂料、地板；照明；内部装饰材料；卫

浴设备；陶瓷石材； 

11 号馆展品范围： 

 暖通设备：暖通、水暖设备及配件；阀门管件；供水系统、

通风系统及控制系统。 

2015 年 KazBuild 展后数据 

中国企业参展优势 

整馆图及展品范围 



 

 

我公司组团参展费用预算如下： 

 业务费用 

1. 摊位费用： 

a) 光地 3,000 元人民币/平方米（18 平方米起订，企业资质及摊位设计方案需通过审核） 

b) 标摊 32,800 元人民币/9 平方米 （标摊包含光地及标准搭建） 

c) 角摊费加收：两面开加收 365 元/平米，三面开加收 548 元/平米，四面开加收 730 元/平米 

2. 注册费：690 美元/公司 

3. 签证费（含邀请函费）：2,500 元人民币/人 

4. 单程展品海运费：以运输公司报价为准 

 参展人员费用： 

1. 报名组织费：2,000 元人民币 /人  

2. 展期随团人员费用：21,000 元人民币/人，共 7 天（包括国际往返机票、国外食宿费用、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用、国外考察费用） 

3. 参观随团人员费用：18,800 元人民币/人，共 5 天（包含国际往返机票、国外食宿费用、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用、国外考察费用 

 参展方式： 

收到邀请后，请报名参展的公司务必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以前将填好的参展申请表加盖公章后传真至

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业务部，并预交 20,000 元人民币/9 平方米摊位定金。我公司在收到参展申请表及

定金后将陆续下文通知其他相关参展事宜。由于摊位有限，我司将按照汇款时间的顺序安排摊位。 

 

 

联系人： 中展集团-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营销组 项目组

 刘磊 敖敏 耿华亮

电话： 010-84600375 010-84600382 010-84600358 

传真： 010-84600818-0375 010-84600818-0382 010-84600818-0358 

邮件： liulei@ciec.com.cn  aomin@ciec.com.cn  genghualiang@ciec.com.cn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东路 6 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综合服务楼 525 房间 邮编：100028 

收款单位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展支行 

银行账号： 
0200253009022100360  

（汇款请务必注明展会并将汇款底单传至我司） 

参展费用 



 

参 展 申 请 表 

博览会名称 
2016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建材、暖通展览会” 

（2016 年 9 月 5-8 日） 

单位 

名称 

中文  

英文  

通信 

地址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网址 

申
请
摊
位 

标准摊位           个（ 9 M2 /个） 更大面积           M2 

是否角摊位    □   是    □ 否（角摊加收双开口 10%，三开口 15%，四面开整岛

是否特装      □   是    □ 否（特装摊位不得少于 18 平方米，费用单独核算）

申请参展（观）人数      人        

展品类别（中英文） 1  3  

2  4  

参展约定： 

1、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此参展申请表。 

2、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如不得提早撤展、筹展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展览期间不得零售、不得损坏展览有关
设施，聚众闹事等，如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处罚。 

3、组团单位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参展企业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4、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我司摊位确认书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展品运输，行程确定，摊位装
修等各项工作，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责任与组团单位无关。 

5、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其各项费用，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
留处理摊位的权利。如因为组团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公司，组团单位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 

6、参展企业如按照组团单位通知时间送签证而所有人员被拒签而不能参展的，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
善处理但业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如参展企业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如期参展，参展企业
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 

7、由于不可抗力或非组团单位的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组团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
业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回。 

8、以上约定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参加公司确认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中展海外公司确认章 

日期：     年   月   日 

 


